
「淡江大學永光化學就業學分學程」設置計畫書

一、學程名稱：淡江大學永光化學就業學分學程。 

二、設置宗旨：

為落實學用合一政策，強化學生實務知識與專業職能，透過以就業為導向之實務課程規

劃，輔以提供學生職場之實習經驗，特此規劃淡江大學永光化學就業學分學程。

三、設置學程類別：學分學程 

四、參與之教學單位：化學系。 

五、授課師資：依化學系現有師資與專長，規劃本學程之課程與授課師資。 

六、學程課程應修學分規範：

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必須修畢總學分數至少 20 學分，包含：基礎課程相關科目至少 8 學

分，實務課程相關科目至少 3 學分，校外專業實習課程 9 學分。 

七、行政管理：學程資格申請及學程認證

(一) 本學分學程學程與規定日期內填妥「淡江大學永光化學就業學分學程修習申請表｣，

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乙份，逕向化學系辦公室提出修習申請。

(二) 修畢本學程規定之基礎課程與實務課程相關科目且成績及格者，經化學系初步審核

後，將符合基本資格者彙整送交永光化學公司，由永光化學公司進行面試，經面試

通過者(有名額限制)，需與永光化學公司簽定為期六個月的實習合約後，使得修讀本

學程之校外專業實習課程。

(三) 修畢本學程規定學分數者且成績及格者，即可至化學系網站下載並填妥「淡江大學

永光化學就業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」，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乙份，逕向化學系辦公室

提出認證申請。

(四) 認證審查通過者，報請教務處發給「淡江大學永光化學就業學分學程證明」。

(五) 申請本學程前，已修習本學程之指定科目，得列入所修習學分之審查。

八、招生對象與名額：

凡本校大學部在學學生，申請之前一學期學業平均及格者，對於化學相關領域有興趣且

符合勞工保險投保資格者，均可申請修習。

九、其他特殊規定事項：

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



淡江大學永光化學就業學分學程實施規則 

 
109.9.15 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化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

109.9.21 理學院課程委員會 109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通過 
 
 

第一條  設置宗旨：淡江大學化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為落實學用合一政策，強化學生實務

知識與專業職能，透過以就業為導向之實務課程規劃，輔以提供學生職場之實習經

驗，特訂定「淡江大學永光化學就業學分學程實施規則」（以下簡稱本規則）。 
 

第二條  申請資格：凡本校大學部在學學生，申請之前一學期學業平均及格者，對於化學 

      相關領域有興趣且符合勞工保險投保資格者，均可申請修習。 
 

第三條   申請方式：依學校行事曆「提報學分學程修讀名單」規定日期前申請，填妥「淡 

      江大學永光化學就業學分學程修習申請表」，檢附學生證影本，送交化學學系辦公室 

      登記。 
 

第四條  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必須修畢總學分數至少 20 學分，包含： 

一、基礎課程相關科目至少 8 學分。 

二、實務課程相關科目至少 3 學分。 

三、校外專業實習課程 9 學分(本課程有修課人數限制且須經過甄選程序)。 
 

第五條  本學程修課科目表詳見「淡江大學永光化學就業學分學程」課程清單。 
 

第六條  本學程認證規定如下： 

一、修畢本學程規定學分數者且成績及格者，即可至學程網站下載並填妥「淡江大學

永光化學就業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」，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乙份，逕向化學系辦

公室提出認證申請。 

二、認證審查通過者，報請學校發給「淡江大學永光化學就業學分學程證明」。 

三、申請本學程前，已修習本學程之指定科目，得列入所修習學分之審查。 
 

第七條  學生不得以修習本學程作為申請延畢之理由。 
 

第八條  本學程課程名稱及學分數若有調整，則依化學系公布之課程表為準。 
 

第九條  本學程因故須終止實施時，將於終止一學年前提具終止說明書。並於教務會議通

過後，公告終止實施。 
 
第十條  本規則若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 

第十一條 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，自公布日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 

 



「淡江大學永光化學就業學分學程」課程清單 

基礎課程科目：至少 8 學分 

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學分數 備註 

高分子化學 化學系 3  

有機化學 化學系 3  

儀器分析 化學系 3  

有機化學實驗 化學系 1  

儀器分析實驗 化學系 1  

材料化學 化學系 3  
 

實務課程科目：至少 3 學分 

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學分數 備註 

綜合應用化學 化學系 2  

材料化學特論 化學系 3  

專題研究 化學系 1  
 

校外專業實習課程：9 學分 
    本課程開設於大四下學期，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則須先於大四上學期學期結束前報

名參加甄選，經錄取後(錄取名額另公告)，方可修習本專業實習課程 9 學分，實習時間

為大四下學期整個學期。 
 

領域/ 
學群別 校外專業實習課程 學分數 就業領域 就業途徑 

應用研究與開發 材料應用實務 9 化學與材料專業 
台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

有限公司/產品設計與開

發人員 

 
 



「淡江大學永光化學就業學分學程｣ 修習申請表 

本人已閱畢淡江大學永光化學就業學分學程實施規則，並瞭解取得學程證

書之相關規定。 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姓名  
請黏貼學生證影本 

學號  

班別  

聯絡電話  

email  

1、學程申請日期：依學校行事曆「提報學分學程修讀名單」規定日期前申請。 

2、申請時需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以下由化學系填寫 

認  證  資  料 

認證日期 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頒證日期 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學分數 必修          學 分      選修             學分 

收件人簽章  收件日期 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審查人簽章  審查日期 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系主任簽章  日    期 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 



「淡江大學永光化學就業學分學程」證明書申請表 

姓名 （中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英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系年班      系     年     班 

學號  出生 
年月日 年    月   日 性

別 
□ 男 
□ 女 

身分證字號 
或居留證號  聯絡電話 (H)： 

手機： 

e-mail  申請 
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住址  

課程 修課 
學年度/學期 科目名稱 必/選 

修別 學分數 成績 

基礎課程 
(至少8學分)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實務課程 
(至少3學分) 

     

     

     

校外專業實
習課程 
(9學分) 

     

     

基礎課程      學分，實務課程      學分，校外專業實習課程      學分，合計       學分 

上列資料請同學詳實填寫，檢附歷年成績單1份，送交各學程設置單位審核。 

審查意見 □已修畢應修科目學分，同意發給學程證明書。 

學程學分證明 
核        發 

承辦人 單位主管 

  

備註：1.在修業年限內符合畢業資格者(含加修學系、輔系、學程) ，依學程設置單位公告時間，
申請核發學程學分證明。  

2.學程設置單位審查無誤後，影本送教務處註冊組印製學程學分證明。 

※依據本校個人資料管理制度規範，隱私權政策聲明網頁請參考 http://www.tku.edu.tw/privacy.asp，
本申請表所蒐集之個人資訊，將僅限使用於本校業務相關服務使用，絕不轉作其他用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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